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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82民初6850号
高志勇:本院受理原告李珩琦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6850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李珩琦撤诉。案件受理费
1906元，减半收取计953元，由原告李珩琦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州湾法庭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752号

中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原告李嘉燕与被告高闯、郑
州德祥货运有限公司、中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1民初275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李嘉燕撤回对被
告中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5292号

丁龙能（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海街道恒大路
幸福社区135栋2单元104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1197411054812）：原告杨爱花诉被告丁龙能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因你长期外出，下落不
明，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5292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丁龙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爱花
货款1333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21年8月2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33元，减半
收取66.5元，由被告丁龙能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276号

胡绍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颖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民初
527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458号

李展:本院受理原告王增荣与被告李展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54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催3号

本院于2021年6月25日受理了申请人温州市康金铜
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3130005149316933、出票金额50000元、出票行及付款
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出票人温州
市拉夫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2021年2月2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
有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9日依法作
出（2021）浙0411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温州市康金铜业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623号

宋红良：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3623号原告湖
州汇通快递有限公司与被告宋红良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2332号

姚惠琴、宋红良：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
2332号原告沈建锋与被告姚惠琴、宋红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627号

姚惠琴：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3627号原告
湖州汇通快递有限公司与被告姚惠琴追收未缴出资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2835号

李维盈：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2835号原告
维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维盈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222号

沈建卫：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沈建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支付
欠款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9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自起诉
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全
额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22日
14时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526号

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诚达纸箱厂
与被告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252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给付安吉诚达纸箱厂货
款11567.24元及利息(以11567.2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1年6月24日起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及实现债权费用3000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受理费80元(已减半)，财
产保全费170元，合计诉讼费250元，由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
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552号

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虹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货运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25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给付浙江华虹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运费及代理费共计243090.14元及利息(以
243090.1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1年7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
受理费2475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1735元，合计诉讼费
4210元，由安吉欧居家具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
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29号

徐光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被告徐光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字第1192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光焰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
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欠款本金
99215.58元并支付利息16275.71元(该利息已算至
2016年6月14日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计算至实际
款清之日止)和滞纳金4836元(该滞纳金已算至2016年6
月14日止，此后按每月500元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6元，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徐光焰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30号

吕有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被告吕有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字第1193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吕有富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归还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欠款本金87212.3
元并支付利息11108.76元(该利息已算至2016年6月14日
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和滞纳金
4957.03元(该滞纳金已算至2016年6月14日止，此后按每月
500元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36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吕有富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35号

夏顶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被告夏顶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字第1193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夏顶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
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欠款本金
27105.59元并支付利息13079.99元(该利息已算至
2016年6月14日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计算至实际
款清之日止)和滞纳金12182.37元(该滞纳佥已算至2016
年6月14日止，此后按每月500元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
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1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夏顶奎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46号

薛丽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被告薛丽程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字第1194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薛丽程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
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欠款本金
88717.67元并支付利息10332.84元(该利息已算至
2016年6月14日止，此后利息仍按双方约定计算至实际
款清之日止)和滞纳金3303.58元(该滞纳金已算至2016
年6月14日止，此后按每月500元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
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4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薛丽程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4364号

向勇建: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浩众纸业厂与被告向勇
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人民币128747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支付利
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支付原告支付的律师
费人民币7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
12月3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22号

本院于2021年8月3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强强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东阳市强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管
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东阳市强强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总部中心C幢西大楼19
楼1902办公室，联系电话:王律师13858962981)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9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
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
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
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428号

黄元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黄元红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4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黄元红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
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人民币327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21年4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黄元红负担。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且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743号

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达与被告程建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
归还偿还原告借款26万，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
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27日上午09:
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9月13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2民初4831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1年12月2日上午09:30”，特此更正。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7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8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鑫通宇8”船；船舶类型：油船
（闪点≤60℃）；船籍港：舟山；总长:91.03 米；船长：84.30
米；船宽：13.50 米；型深：6.35 米；总吨位：2230；净吨位：
1248；航区：近海航区（及内河 A、B 级）；建造完工日期：
2005年12月 31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西
码头对开水域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7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8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鑫通宇18”船；船舶类型：油船

（闪点≤60℃）；船籍港：舟山；总长: 84.65 米；船长：78.70
米；船宽：12.00 米；型深：5.60 米；总吨位：1644；净吨位：
920；航区：近海航区（及内河A、B级）；建造完工日期：2006
年1月 9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西码头对
开水域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9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JIN STAR”轮；船舶总长：
59.87 米；船舶型宽：9.6 米；型深：5.16 米。本船按照废钢
船拆解处置进行残值评估。依照本船结构特点，比国内
相同类型船增加钢材 25 吨，确认钢材重量为 405 吨，（计
算结果存在误差，仅供竞买人参考，不作为对标的物现
状的承诺）。勘验时发现主机、发电机组、配电板、发电机
组装置、四台绞缆机等保养良好，但机器安装运行时间较
长。该船为无主货船，目前停靠在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清

屿附近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人因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印染污泥，使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造成不良影响。本人表示
真诚的歉意，保证以后遵守法制，不再做出类似
的违法行为。 声明人：丁汉飞

2021年9月16日

道歉声明

永康市世贸锦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永康市世贸锦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于2021年8月29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21JHXT0112（债
转））及相关协议，永康市世贸锦泰置业有限公司将对债权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永康市世贸锦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商盛泰锐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债权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应向
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小姐 0571-86030816、吴先生 0579-87236888

附件：债权清单
永康市世贸锦泰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商盛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9月16日

附件：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10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
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永康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400,000,000.00

利息余额（含罚息）

353,643,563.48

代垫费用

2,290,700.00

债权总额

755,934,263.48

担保人

上海世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永嘉世贸置业有限公司、无锡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李焱然、袁丽萍夫妇

抵押物

“永康世贸中心”项目90195.17平方米在建工程（涉及酒店、酒店式公寓、办公及裙楼）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敬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敬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黄敬对。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敬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黄敬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黄敬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黄敬对

2021年9月16日
附：公告清单单位：元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355873111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的暂估金额【系依据（2021）浙03民终726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方式计算，清单中列示利息暂未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黄敬对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

温州新天地塑胶有限公司

本金

7,539,092.21

利息

1,359,529.56

本息合计

8,898,621.77

担保人

苏立奇、黄林敏（已亡故，黄欢听、吴玉英、苏蓓芬、苏新新、苏伟历以继承黄林敏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浙江富士印铁有限公司、温州天天虹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苍岳电器有限公司、温州信德电力配件有限公司


